
博山区教育和体育局
博山区发展和改革局
博山区文化和旅游局

关于组织开展第四批市级中小学研学基地
及优秀研学课程遴选工作的通知

博教体发〔2022〕73号

各镇、街道、开发区中心学校，局属各学校，民办学校，各

文旅单位：

为加强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和劳动教育，进一步丰富

我区中小学生研学资源，推动研学实践教育工作，根据《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

见》、《山东省省级中小学生研学基地管理办法》和淄博市

教育局、淄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淄博市文化和旅游局

《关于组织开展第四批省级市级中小学生研学基地及优秀

研学课程遴选推荐工作的通知》（淄教基字〔2022〕24号）

等文件要求，现就做好第四批市级中小学生研学基地及研学

旅行精品课程遴选推荐工作通知如下：

一、第四批市级研学旅行基地遴选推荐工作

（一）申报范围

国家或省市级相关部门命名的各类教育基地、特色小镇、

美丽乡村、生态保护区、动植物园、文物保护单位等，中小



学生综合实践基地、劳动基地和研学旅行基地，区县级及以

上设立的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等，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大中型企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手工艺制作坊等。上述

单位申报市级研学基地需具有鲜明特色，在本地区、本行业、

本领域有一定示范意义。

（二）申报条件

1.基本条件：基地应具备法人资质，相关证照齐全，正

式对社会公众开放一年以上，无任何安全事故。有专业的研

学活动场地，确保学生活动设施的安全，特种设备需具有主

管单位的检测验收报告。要有单团接待 200人以上学生团队

的经验,具备生活硬件设施，确保安全、卫生和舒适。实行

营养配餐，用餐卫生、快捷，食堂、食品、饮水管理规范、

安全;如果基地提供住宿场所，应配有床铺及床上用品、淋

浴、空调、存储柜等设施和管理人员,要有保安昼夜值班巡

逻，要有 24 小时、无死角的监控系统，有应急预案，保障

学生的财产和人身安全。

2.课程设置：突出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主旨，体现课

程的核心价值要义。能根据小学、初中、高中不同学段的研

学旅行目标，围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国情

教育、国防科工教育、自然生态保护等类别，开发并设置与

学校教育内容相衔接、富于教育功能、类型多样的活动课程

模块，要求目标明确、主题鲜明、对象精准、内容详实、资

料完善、日程合理、评价科学。课程开发者不限，鼓励各资

源单位与各级教科研部门、中小学校联合开发富有淄博地域



文化特色的研学旅行课程体系。

3.师资配备：为学生配备提供课程服务和动手实践活动

的研学导师，负责学生的研学旅行课程教学指导、生活管理、

综合评价和服务保障。配齐活动策划人员、管理人员、讲解

员、食宿管理员和服务人员等，保障研学旅行活动顺利开展。

与研学旅行活动组织单位签订合同，根据研学旅行组织方确

定的研学旅行主题，有针对性地配置教育资源，编制研学旅

行教材、手册等课程材料。突出研学特色，建立学员研学评

价制度，对每批次研学旅行的学生进行成果评价。研学活动

结束，为研学组织单位形成言简意赅、图文并茂的研学旅行

工作总结报告。定期向市、区两级教育和文旅部门提交年度

研学旅行接待、课程研发、活动经验成果等考核材料。

4.安全保障：设置安全管理机构，配备安全管理人员，

建立研学旅行安全管理责任制度，定期检查基地设施的安全，

形成完整的操作流程，做到活动前有安全辅导、活动中有安

全监督、活动后安全疏散。建立研学旅行过程中各环节的管

理制度，包括《研学旅行指导教师安全培训计划》《研学旅

行餐饮安全管理办法》《研学旅行住宿安全管理办法》《研

学旅行乘车安全管理办法》《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安全须知》

和《研学旅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场所设施要有健全的

公共信息导向标识，并符合《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GB/T 10001)的相关要求，有安全逃生通道，便于承运汽车

安全进出、停靠和集中管理，能为学生开展各类型课程的场

所提供全程安全监控体系。



5.收费管理：按照公益化原则，实行门票优惠政策。爱

国主义教育场馆(区、点)门票按照规定费用全免，其他售票

的基地要执行相对低廉的研学旅行收费标准，原则上要低于

社会旅游团队价格和学生门票的价格或直接免除门票费用，

收费标准要有公示。凡与第三方承办机构(企业)合作的，必

须签订合同，研学项目、服务和时间长短一致的，收费标准

必须一致。组织购买意外伤害保险。

（三）申报程序

1.单位自评：各资源单位对照申报条件进行自评，原则

上向驻地区教体局提交申报表及相关材料，所有申报材料一

式三份进行报送。

2.区县推荐：区教体局联合发改、文旅部门组织人员对

研学旅行基地采取材料审核和现场勘查的方式进行评审评

议，并择优推荐 2-3家基地参加市级评定。

3.市级评定：市教育局、市发展改革委、市文化和旅游

局组成考核小组，对各申报单位进行综合评估认定。

（四）材料报送

1.申报表、资质材料：《淄博市市级中小学生研学基地

申报表》（附件 1）；资质材料包括主要荣誉、服务质量承

诺书、资质证照正本、副本(含工商执照、消防验收合格证、

食品经营许可证、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书)等，以上材料均

提供原件和复印件。

2.申报综述材料、研学手册或教材：申报综述材料包括

基地概况、制度建设、场馆设施、导师团队、课程体系建设、



收费标准、接待案例等内容，要求条理清晰，事实清楚，2000

字以内。可后附研学手册或教材，包括课程名称、课程对象、

研发与资源单位、研发主持人与团队成员、课程主题、课程

目标、课程内容、课时安排、评价反馈等内容，要求内容结

构完整，课程特色鲜明，契合资源主要特点。

二、第四批市级优秀研学课程遴选推荐工作

（一）申报范围

区教研部门及中小学校，依托我区范围内中小学生研学

基地资源，设计开发并已实践应用的研学课程，鼓励劳动教

育和海洋教育研学课程参评。

（二）申报要求

1.主题鲜明。充分挖掘资源单位的教育素材，立足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提炼研学主题和育人目标，突出思想性、科

学性、教育性、实用性、实践性、体验性，引导和培养学生

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对象精准。申报课程内容应符合学生身心发展阶段和

认知水平，课程实施对象应指向特定学段。 

3.内容丰富。围绕课程主题和课程目标，结合所依托资

源单位特点，设计出价值丰富、思路清晰、展示性强、表达

准确、思想健康、内容充实的课程资源。明确课程组织实施

的目标、路径、方法，日程安排合理。 

4.资料完善。结合课程内容，设计出可供学生选择使用

的行前、行中和行后等相匹配的资料。

5.评价科学。有科学、简便、可操作的评价标准和方式；



评价结果科学规范，可以在适当范围内、通过适当方式进行

呈现。 

（三）推荐报送

1.名额分配。各学校推荐不超过 3个（农村学校以中心

学校为单位报送）。依托同一个资源单位所开发的课程限报

1个。

2.报送材料。申报单位统一将推荐参评的课程汇总表

（见附件 2）、申报表（见附件 3）及其他支撑材料及报送

至区教体局基教科。汇总表报送纸质盖章版，其他申报资料

报送电子版。鼓励同步提供课程实施的视频、照片等支撑资

料，连同申报表电子版刻录光盘一并报送。（视频格式要求：

分辨率为 1920*1080 50i，码流大于 10M，时长为 20分钟，

压缩格式为 Mp4或 Mpg。）

3.择优报送。区教体局将组织人员对研学课程进行审核

评议，择优推荐参加市级研学课程评选。

三、其他事项

（一）市级基地、课程申报时间

2022年 7月 20日上午 11：00前。

（二）相关工作要求

申报单位要严格自评，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存在

弄虚作假行为的，5年内不得推荐申报省市级研学基地。

区教体局联系人：杨晓涵，电话：4297712

地址：博山区中心路 114号区教体局 206室

区文旅局联系人：赵婷，电话：4118868



地址：博山区县前街 38号区文旅局产业发展科

附件 1.淄博市市级中小学生研学基地申报表

    2.淄博市市级中小学生优秀研学课程推荐汇总表

    3.淄博市市级中小学生优秀研学课程申报表

博山区教育和体育局

2022年 6月 27日


